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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乘客助听系统》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4 年第一

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4〕 37 号)，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牵引电气设备与系统分技术委员会（SC13）提出，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归口，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编制《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 乘客助听系统》，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4011-T-13，项目周期 1 年，

计划完成时间 2025 年 4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成都智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文件的编制主要基于前期的科研成果、实验室测试及装车运用经验，参编单位包括

技术提供单位、主机集成单位、业主单位以及科研院校等。技术提供单位中车四方所、智

科通信等研制的乘客助听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各种型式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主机集成单位研

制了各种型式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设计、制造、测试、运用经验丰富，主机集成单位包

括长客股份、唐车公司、四方股份、浦镇公司、株机公司、大连公司等。业主单位具有相

应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使用、检修与维护经验，业主单位包括杭州地铁集团、深圳地铁

集团等。各单位分工明确，又互为补充、互为监督，为形成本规范奠定了基础。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贾涛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牵头组织编制、审核

2 李志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负责组织编制、编审

3 杜志强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副主审 负责组织编制、编审



4 路广涛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4 章～7 章

5 王正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程师 负责全文标准化审核

6 刘健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编第 4 章～7 章

7 王雪东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8 杨悫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9 周金萍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0 吴文佳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1 张功彬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2 黄思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3 马丽英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4 肖博文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5 宫鑫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6 崔汝静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编第 6 章～8 章

17 丁昊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参编第 9 章

18 林更泽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编第 9 章

19 王宇 成都智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编第 4 章～6 章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2024 年 7 月 23 日，SC13 秘书处以网络会议形式组织召开《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乘客

助听系统》启动会，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

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9 个单位的 17 位专家参加会议。中车青岛四方车

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介绍了标准的任务来源、编制必要性、适用范围、章节组

成、编制单位及分工、编制计划、工作等方面的内容，经与会专家讨论研究，与会专家对



标准草案内容提出了相关意见。根据会议要求，参编单位中需增加一家主要技术提供单位、

检验方法需考虑对磁感回路的检验内容。标准起草组征集新增成都智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为参编单位，经对标准草案深入讨论研究修改后，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形成了本标准

的工作组讨论稿初稿提交秘书处进行审核。秘书处对相关标准内容提出修改意见，主起草

单位对标准进行完善后，于 2025 年 6 月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25 年 7 月 2 日，SC13 秘书处以网络会议形式组织召开标准工作组会议，中车青岛

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智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个单位的 20 位专家参加会议。经过认真细

致的讨论，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内容均达成了一致意见。

主起草单位联合参编单位做了大量研究和分析工作，根据工作组会议意见对标准技术

内容进行了精细化修改完善，经工作组确认，2025 年 7 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报送 SC13

秘书处。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09 要求。

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规则要求。

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科学先进、节能环保、经济适用、成熟稳定。

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质量、保证运输安全，符合城市轨道交

通行业发展需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4.3 本标准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

目前国内外均没有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乘客助听系统适用的产品标准。其他相关标准

分析如下：

——GB/T 25102.4—2010《电声学 助听器 第 4部分：助听器用感应回路系统磁场强

度》是对 IEC 60118-4:2006 的等同采用，其仅规定了助听器用音频感应回路系统磁场强

度的要求，不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乘客助听系统。

——IEC 60118-4—2017《电声学 助听器 第 4部分：助听器用感应回路系统 系统性

能要求》规定了助听器用音频感应回路系统的磁场强度和频率响应要求，但其不完全适用

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乘客助听系统，缺少对与广播系统同步性的要求，缺少对系统的机械

性能及电磁兼容性能的要求。其规定的最大磁场强度 0dB 以 400 mA/m 作为 0 dB 基准磁场

强度级不符合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使用场景需求。其规定的信噪比 32dB 以 400 mA/m 作为 0

dB 基准磁场强度级未考虑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使用环境中的金属损失影响。

——澳洲区域标准 AS1428.5-2021《无障碍设计与通行便利性 第 5部分：为听力障碍

者提供的沟通支持》规定了辅助听力系统的设计、应用和测试要求，但其不完全适用于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乘客助听系统，缺少对与广播系统同步性的要求，缺少对系统的机械性能

及电磁兼容性能的要求。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依据

序号 文件章条号及技术内容 主要技术项点编制依据

1 4.1 环境条件
海拔湿度要求来源于 GB/T 32347.1 的要求。

环境温度要求来源于 GB/T 25119 的要求。

2 4.2 背景噪声场强
背景噪声场强要求来源于 GB/T 25102.4 的

4.2.2 的要求。

3
6.3.8 音频感应环路驱动器的启动电流不应大

于 4 倍额定电流。
依据设计应用经验。

4
6.3.9 乘客助听系统的最大磁场强度不应大于

13 dB。
依据设计经验及海外项目客户要求。

5
6.3.10 乘客助听系统在满足4.2规定的背景噪

声场强下工作时的信噪比应大于 15 dB。
依据设计经验及海外项目客户要求。

6
6.3.11 乘客助听系统在有效磁场空间内，同一

高度不同区域的场强幅值变化不应超过±6 dB。

依据设计经验及海外项目客户要求，其要求来

源 IEC 60118-4。

7

6.3.12 当乘客助听系统在满足 4.2 规定的背景

噪声场强下工作时，在有效磁场空间内，在同

一位置上，频率 100 Hz、5 kHz 的场强幅值与

1000 Hz 的场强幅值变化不应超过±3 dB。

依据设计经验及基于 GB/T 25102.4—2010 的

6.6.6 编制。

8
6.3.13 乘客助听系统电流输出与电流输入的

失真率应小于 3%。
依据设计经验及海外客户要求。

9 试验方法 7.3、7.4、7.14 至 7.17 依据设计经验编制。

10 试验方法 7.5 至 7.13 依据 GB/T 25119—2021 进行编制。

11 8 检验规则 依据 GB/T 25119—2021 的 12 章进行编制。

12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依据 GB/T 25102.4、GB/T 13384 和 GB/T 191

等标准规定并结合工程设计经验，对标志包装

等进行规范。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无，本文件为新制定标准。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是结合既有已大批量载客运用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乘客助听系统（杭州地铁机

场线、墨尔本地铁列车、悉尼双层客车等）的指标要求及实际运用结果作为依据，通过对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乘客助听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做相应规

范，有助于指导乘客助听系统的技术设计、生产制造、试验验证。

本标准中乘客助听系统检验项目及其试验结果和对应证明材料如下：

表 3 检验项目及其试验结果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报告

1 外观检查 图 1

2 称重试验 功能试验 图 2

3 故障模拟试验 图 3

4 低温试验、低温存放试验、高温试验 图 4

5 交变湿热试验 图 5

6 振动试验、冲击试验 图 6

7 电磁兼容试验 图 7

8 电源过电压试验 图 2

9 电源波动试验 图 2

10 绝缘试验、耐压试验 图 8

11 场强试验 图 9

12 频率响应试验 图 10

13 失真试验 图 11



图 1 外观检查试验



图 2 称重、功能及电源试验



图 3 故障模拟试验



图 4 低温、低温存放及高温试验



图 5 交变湿热试验



图 6 振动、冲击试验



图 7 电磁兼容试验检验结果



图 8 绝缘及耐压试验



图 9 场强试验



图 10 频率响应试验



图 11 失真试验

6.2 综述报告

乘客助听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旅客信息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可以帮助听障人士同步收

听各种报站、司机广播以及车载娱乐系统声音。该系统目前在发达国家轨道交通车辆上已

经形成了较广泛的应用，但目前对于乘客助听系统我国尚无统一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乘客助听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并通过了检验和运用的验证。

6.3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目前应用乘客助听系统的国内地铁线路主要为杭州地铁机场线及京张高铁智能车，其

建成时针对性服务于国外运动员旅客，后其配置也作为中国系列化标准地铁的选配系统。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在调研应用国内外乘客助听产品的基础上，积累了相应的设计研

制及试验经验。

本标准的制定可引导技术发展的主体方向，降低无序技术平台开发，有利于乘客助听

系统产品技术路线、技术指标的统一，促进乘客助听系统产品的质量、可靠性、技术向标

准化、规范化和模块化方向深入发展，专注于产品技术升级，形成规模化优势降低生产成

本、加快技术研发速度，助力行业产业化的发展，具有较大技术和经济的效益性。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 联合各起草单位积极推广，向乘客助听系统设计方、使用方进行新标准的宣贯，

深入阐述规范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2) 制作相关宣传片和设定应用反馈机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对收集的反馈意见进行

研究优化，适时立项修订完善标准。

3) 根据乘客助听系统的技术发展和应用需求，不断优化改进，适时立项修订完善标

准。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编制组在 2025 年 4 月提交项目调整申请表，将项目周期调整为 1

年半，即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10 月。


